
因應勞基法修法，故調整校園開放時間， 

自 106年 1月 21 日開始實施 

校園開放時間調整如下： 

1. 平日(週一至週五)：上午 5:30~7:00 

2. 週六、週日：上午 6:30~11:00 

3. 國定假日(週一至週五)：上午 5:30~11:00 

4. 寒暑假：上午 5:30~7:00；16:30~18:00，

寒假下午配合日落調整為 16:30-17:30。 


